迪庆州地方海事局行政审批事项工作流程
1、 海事行政许可项目：（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1） 港口经营许可。
申请资料及办理条件１、有固定的经营产所。

2、（1）有与经营范围，规模相适应的港口设备。（2）为旅客提供安全山下船设施，挡风雪遮雨候船。（3）为船舶提供码头，过驳锚地，腹痛设施，应当有相应的船舶污染应急处理能力和必要地设施设备器材。
3、有与经营规模、范围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建议书）、项目总体规划-受理（州县级提出初步评估意见）-提交省级交通运输部门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2） 港口岸线合作审批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三）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审批。
申请(从事港口危险品作业的港口经营人向省级港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受理(地方机构部门提出相关意见)、由省级部门审核许可。
港口危险品作业经营人需具备材料:1、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认可申请。2、《港口经营许可证》复印件。3、危险货物港口作业区域品面图。4、符合国家标准的应急设备，设施验收证明。5、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6、企业安全负责人具备与单位从事的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相关的安全生产知识的管理技能的资质证明材料。7、企业从事危险货物港口作业的管理人员、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证书复印件，培训资格证书。8、事故应急预案。9、消防、环保部门的相关核准意见。
2、 船舶进出港签证和定期签证。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3、 防止船舶污染水域作业许可。
申请-受理(从事港口危险品作业的港口经营人向省级港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受理(地方机构部门提出相关意见)、由省级部门审核许可。

4、 船舶登记。
（1）所有权国籍登记受理-船名审核（船名查询-船舶名称核定通知书打印-船名审核确认）船舶登记业务办理（登记业务办理-待业务确认查询-船舶补正换证-船舶照片处理）-初审-审批-二审-审批-登记证书打印

（2）船舶国籍证书登记受理-初次登记号的审核-船舶基本信息登记-初审-审批-审核-船舶国籍证书打印
5、 新增客船、危险品船投入运营审核。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6、 船舶及船用产品检验。
船舶公司（船东）申请：需提供资料

（一）、建造检验申请、运力批准书、批准的送审图、施工图、建造合同、人员工艺设备。

（二）、受理登记。

（三）、船舶建造任务布置。

（四）、检验准备。

（五）、开工报告。

（六）、开工前检验。

（七）原材料检验。
（八）放样检查。
（九）检验船台情况。
（十）主体结构成型检查。
（十一）船体成型检查。
（十二）检查船体焊接质量。
（十三）轴系及舵轴安装检查。

（十四）载重线检查。
（十五）下水前总检查。

（十六）下水后检验。
（十七）机电设备安装、消防、信号检验。

（十八）系泊试验。
（十九）倾斜试验。

（二十）航行前总检验。

（二十一）签发试航证书。

（二十二）航行试验。

（二十三）遗留问题备忘录。

（二十四）检验报告、填写主要项目表、审查竣工资料、填写证书、汇总。

（二十五）归档、签发证书、收费、发证。
7、 经营国际船舶管理业务许可。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二、航道水路运输行政许可项目
1、 通航河道内挖沙取石土开采沙金、堆放材料和水上水下施工许可。
     申请-受理(从事挖沙、采石经营人向州县级航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根据辖区县级航道管理机构审核提出初审意见，（审核未通过退回补办）报上一级航道管理部门。向省级港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由省级航道管理机构根据情况组织现场踏勘，进行审核（审批）或转报审批。

2、在通航水域上兴建监、跨、栏可建筑等与通航有关设施的批准。申请-受理(从事挖沙、采石经营人向州县级航道管理机构提出申请)，根据辖区县级航道管理机构审核提出初审意见，（审核未通过退回补办）报上一级航道管理部门。向省级港口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由省级航道管理机构根据情况组织现场踏勘，进行审核（审批）或转报审批。

3、水路运输经营许可证、船舶营运证核发。
     省内州（市）运输：由申请人提出书面申请附上有关资料-经县级水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签署意见后-州（市）级水路运输管理机构-报州（市）水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到完整有效的资料后-同意拟文批复、发《水路运输许可证》（不同意说明理由）-申请人凭筹建批文或《水路运输许可证》到工商部门办理登记-领取企业法人执照-开展筹建工作。
     办理所需资料：1、筹建申请。2、可行性研究报告。3、《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及复印件。
2、 水路运输服务经营许可。
（1） 申请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业务的，申请人应当向拟设立水路运输服务企业所在的县水路运输机构提出申请，又该部门审核后转州市水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查批准，并报省水路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2） 申请设立经营水路运输服企业的“三资企业”，申请人应当向拟设立“三资企业”所在的县水路运输机构提出申请，经各级水路运输管理机构逐级审核后，由省水路运输管理机构转报交通运输部审查批准。

     办理所需资料：1、水路运输开业申请书。2、可行性研究报告。3、企业章程草案。4、拟注册地方工商管理机关签发的“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5、资信证明。6、办公经营场所产权证明。7、主要出资单位同意设立企业的文件。8、企业负责人和主要业务人员姓名、职务和身份证明。
3、 水路运输业运输审批。
      由申请人提出书面开业申请附上有关资料-经逐级水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核签署意见后（州县水路运输管理机构审批的直接由先水路运输管理机构合法船舶营业运输证）-报原审批部门审核-同意由原审核部门核发（船舶营业运输证）（不同意请说明理由）
   所需材料：1、水路运输开业申请书。2、可行性研究报告。3、《企业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三、内河交通安全行政许可项目
1、  适任证办理
    （1）船员注册管理（船员信息登记修改-船员身份证号变更-注册中止、恢复与注销）

    （2）工作平台（受理平台-审批平台-工作单查询）
（3）培训开班(受理-培训开班一审-培训开班二审-培训开班日常监督检查-培训证明打印

（4）培训考试管理（培训考试期数维护-培训考试时间安排-培训考试考点资源维护-培训考试考场资源维护）

（5）培训考试报名受理（培训考试报名一审-培训考试报名二审-培训考试准考证生成-培训考试考点安排-培训考试考场安排-培训考试准考证打印-培训考试成绩登记-培训考试成绩核对-培训考试成绩通知单打印）
（6）培训办证流程（培训办证受理-培训办证一审-培训办证二审-培训办证批准-培训办证制证接受-培训办证空白证书出库-培训办证制证-培训办证核对-培训办证发证）

（7）适任考试管理（适任考试期数维护-适任考试时间安排-适任考试考点资源维护-适任考试考场资源维护-适任考试报名受理-适任考试报名一审-适任考试报名二审-适任考试准考证生成-适任考试考点安排-适任考试考场安排-适任考试准考证打印-适任考试成绩登记-适任考试成绩核对-适任考试成绩通知单打印）
（8）适任办证管理流程（适任办证受理-适任证办证一审-申请信息维护-适任办证二审-适任办证批准-适任证制证接受-适任证空白证书出库-适任证制证-适任证核对-适任证发证）
（9）服务薄办证管理（服务薄办证受理-服务薄办证一审-服务薄办证二审-服务薄办证批准-服务薄制证接受-服务薄空白证书出库-服务薄制证-服务薄核对-服务薄发证）
2、  水上拖带大型设施和移动式平台许可。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3、  水上水下施工作业、通航水域使用岸线许可。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4、  船舶装卸、过驳、载运危险货物许可。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5、  船舶进入或穿越禁航区许可。
     申请-受理-审核-核发许可证书
